关于开展60周年校庆校友信息收集工作的
通    知
各学院，各地校友分会：
    为加强校友信息数据库建设，挖掘校友资源、凝聚校友力量，加快推进6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现开展校友信息收集工作。通知如下：
    （一）信息收集范围
    1965年建校以来的全体校友（指在我校学习或工作过的校友、教职工，以及受聘于我校的客座教授、兼职导师等）。
    （二）工作安排和要求
    1.分工安排：
    （1）校友工作与合作发展处负责收集统计1965-2000年以来学校历届校友信息；
    （2）各二级学院以专业班级为单位收集统计2001-2024年以来本学院各专业历届校友信息（包含药护学院与校本部合属管理之后的历届校友信息）；
    （3）药护学院负责收集统计2003年办学至药护学院与校本部合属管理之前历届校友信息；
    （4）研究生院负责收集统计研究生历届信息，其中包括与其他高校联合培养的学生信息；
    （5）全科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收集统计免费医学生历届校友、成人教育和同等学力办学以来历届校友信息；
    （6）国际教育学院收集统计留学生历届校友信息；
    （7）人事处会同科技处收集统计建校以来受聘于我校客座教授人员信息和曾在我校工作过职工校友信息。
    2.校友信息收集过程中，涉及到学院拆分、组合或专业停止招生等情况，历届校友按专业归属到现相关二级学院；各单位要注重挖掘在各领域、行业中业绩突出，为社会建设作出突出贡献，为母校赢得良好声誉的优秀校友，并采集优秀校友的相关信息。
    3.请各学院、相关部门将收集整理的校友信息填写至《湖北医药学院校友信息统计表》《湖北医药学院优秀校友信息统计表》。
    4.请各学院和相关单位于2025年5月31日前将《湖北医药学院校友信息统计表》和《湖北医药学院优秀校友信息统计表》电子版发至校友工作与合作发展处。
联系人：肖杉     联系电话：13971903723
QQ：574128033    邮    箱：574128033@qq.com
    校友信息收集是做好校友工作的前提，是学校 6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的重要内容。各学院和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确定专人负责校友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要广泛发动师生，尤其是发挥辅导员、班干部、老教职员工的作用，确保校友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专此通知
附件：湖北医药学院校友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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